
第三屆新竹縣政府青年諮詢委員會報名簡章

1、 依據新竹縣政府青年諮詢委員會（以下簡稱青諮會）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

要點）辦理。

2、 指導單位：新竹縣政府、新竹縣議會。

3、 主辦單位：新竹縣政府教育局。

4、 本簡章所稱之青年諮詢委員（以下簡稱委員），係指具公共參與熱誠，關心

新竹縣在地議題，就讀、就業或設籍於新竹縣境內於專業領域具影響力，且

年齡為十八歲至四十歲之在學學生或社會青年。

5、 聘期：青諮會委員聘期二年（114年1月1日起至115年12月31日止），聘期內

委員得隨召集人異動改聘之；委員於聘期中出缺時，得依順位遞補，其聘期

至原聘期屆滿之日為止。

6、 遴選標準：

(1) 青諮會之任務包括：

1.提供青年議題建言，蒐集反映青年意見。

2.審視本縣青年政策，提供優化政策建言。

3.營造友善青年環境，促進幸福生活福祉。

4.整合青年札根資源，協助青年生涯發展。

5.策進青年培力機制，強化青年競爭能力。

6.其他有關促進青年參與公共事務之事項。

(1) 為達成上述任務，委員遴選將參考報名者之專業背景、參與公共事務之相

關經歷、針對本縣青年政策研析建議之論述能力等面向佳者為優先。

(2) 另為廣納多元意見，遴選時將參採族群、性別、區域、在學及社會青年之

衡平原則；另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1、報名及受理方式：

(1) 受理方式:請至報名網站（shorturl.at/eKZ58）下載報名文件，填寫完畢

後請將正本郵寄至新竹縣政府教育局青年事務科（含報名表、自傳、佐證

資料及切結書等資料），同時需於截止時間前完成線上報名，始完成報名

程序；相關資訊亦可至教育局官網一般公告查詢。

(2) 受理時間：即日起至113年11月20日（三）17：00截止，郵戳為憑。

1.收件機關：新竹縣政府教育局青年事務科。

2.收件地址：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10號B棟6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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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信封註明：【第三屆新竹縣政府青年諮詢委員會報名資料】。

(1) 報名文件：

1.報名表（如附件1）：1式6份，請依格式逐項填寫，未逐項填寫或未於
委員切結書親自簽名者，視為資格不符。

2.自傳（如附件2）：1式6份，請依格式填寫，內容簡述個人學歷與經 歷、
過去參與公共事務具體事蹟等（以200-500字為原則），以及未來擔任
青諮會委員之自我期許及對於本縣任一政策議題關注分析（以300字-
1000字為原則）。

3.佐證資料（如附件3）：1式6份，應檢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學歷、經
歷相關證明文件影本，並註明與正本相符，無法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之經
歷項目須敘明原因，未敘明者，不予採計。

4.切結書(如附件4)：1式1份，未親自簽名者，視為資格不符。
1、遴聘方式及期程：

(1) 採兩階段審查，分為資格審查及面試：

1.第一階段資格審查：由教育局進行資格審查，合格者通知面試，不合格者不另行通

知，預定於113  年  11  月  27  日  (  三  )  前公告於新竹縣政府教育局官網及青年事務科粉絲

專頁。

2. 第二階段面試：

(1)經資格審查符合者，由新竹縣政府教育局區分時段安排面試（時間、地點另行公

告），面試結果列入遴聘之參考。

(2)面試成績參考遴選指標如下，其中書面審查成績占30%，口試審查成績占70%，由新

竹縣政府教育局彙整，並將獲聘委員名單公告於教育局官網及 青年事務科粉絲專頁。

評選項目 內容 佔比

書面審查
1.報名資料完整

2.具體呈現公共參與事蹟
30%

口試審

查

啟發
1.個人經驗足以供他人學習

2.具邏輯及口語表達能力

70%熱忱
1.不輕易放棄，展現問題解決能力

2.對議題具實際行動的熱情

創新
1.善於結合各類資源開創解決方案

2.有創新想法及作為

總計 100%

(1) 遴選工作時程表：以下為暫定，依新竹縣政府教育局實際公告時間為準。

項目 預定日期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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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報名 公告日-113/11/20 公告後受理報名

資格審查 113/11/21-11/27
審查報名資料及資格，

通知人員參加面試

面試 113/12/7-12/8或

113/12/14-12/15

分組面試

結果公告/

通知正取人員
113/12/27-12/31

預計12/31前公告並通

知正取人員

3



1、其它注意事項：

(1) 裝訂方式及撰寫格式：

1.資料排放順序由上而下為報名表、自傳、佐證資料及切結書。

2.紙張大小為A4尺寸，直式橫書，各頁下方中央位置需加註頁

碼，以雙面列印，佐證資料最多10張（20面）為限，於左上

角裝訂，請勿使用其他特殊裝訂方式。

3.自傳格式為標楷體字型、14號字，行距為固定行高、行高

24pt。

(1) 報名者應確保所送資料之真實性與正確性，若經舉發並查證屬

實，得取消報名資格，並報名者所送書面資料如與線上報名資

料不符，以書面資料準；未完成線上報名或未於指定時間寄達

書面資料，視為未完成報名程序，書面資料或線上報名資料均

不符合資格，書面資料恕不退還。

(2) 本會委員為無給職，需積極參與受邀請之相關會議或活動，提

供策進建議，蒐集及傳遞青年意見，適時宣傳本縣各項政策及

服務措施，並遵守並執行會議相關決議事項，維護青諮會聲譽，

違反且經查證屬實者得解聘之，並註銷聘函。

1、 主辦單位保留彈性調整本簡章內容之權利，如有任何變更內容將

公告於活動報名網站、新竹縣政府教育局官網及青年事務科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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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他未盡事項，依相關規定及新竹縣政府教育局公告之文件辦理。

3、 若對相關事項有疑問，可洽詢新竹縣政府教育局青年事務科黃小

姐，03-5518101分機2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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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新竹縣政府青年諮詢會簡式報名表
( 本表請自行列印，填表方式採親筆或打字均可，2 吋大頭照採黏貼/列印均可 )

報名者基本資料

姓  名 生理性別 □男    □女  □其他

請黏貼或上傳最近
二吋半身正面脫帽

彩色照片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就讀學校/
現職單位

系所、年級
/職稱

聯絡電話 手機號碼

E-mail 

報名資格
於本縣：□設籍□就學□就業（請提供身分證、學生證或
服務證明等資格文件影本）

身分別
□原住民族□身心障礙□中低收入□新住民 (含新二代)
（勾選前述任一項者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一般

關注議題：
□公共工程□城鄉發展□經濟建設□教育□警政衛生□文化觀光□社會福利□交
通建設□環境保護□農漁牧業□其他：________（請依個人興趣及專長填列順序，第一

優先者為 1，其次為 2，依此類推，至少應填列 3項）

通訊地址：

戶籍地址：□同上

經歷概述（內容須含擔任幹部之經驗與年限，由最近 1 筆資料開始填寫具代表性之經歷）

一、
二、
三、

參與動機概述

自我推薦理由（包括對青年諮詢會認知及期許，以及對本縣青年發展之熱忱、態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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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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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新竹縣政府青年諮詢會報名遴選自傳

(1)簡述個人學歷、經歷、過去參與教育及公共事務具體事蹟(以 200

字至 500 字為原則)。

(2)未來擔任青諮會委員之自我期許及對於本縣任一政策議題關注分

析(以 300 字至 1,000 字為原則)。

附件2





第三屆新竹縣政府青年諮詢會報名遴選

佐證資料

（身分證正面影本黏貼處） （身分證反面影本黏貼處）

學歷（在職）證明文件影本（在學青年請附學生證正反面影本；社會青年請附在職證明【未

在職者免備】及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

附件3



相關經歷證明文件影本（請依報名表填列之經歷概述順序檢附相關證明文件，裝訂於本表

後，無法檢附之項目須敘明原因）



1、103.9-103.12/（單位組織）國立○○大學學生會/（擔任職務）○○會長）

2、102.7-103.6/○○大學學生議會/議員

3、102.1-102.12/○○政府青年事務委員會/青年委員

4、101-迄今/○○協會/執行長

註：佐證資料最多 10 張（20面）為限，於左上角裝訂，請勿使用其他特殊裝訂方式。



第三屆新竹縣政府青年諮詢會報名遴選
個人資料授權暨委員權利義務規範切結書
(請確認切結書各條內容後於下方簽名或蓋章)

一、 我已詳盡閱讀本次報名簡章相關規範，並同意將填載於青年諮詢會委員報名表所

填載之個人資料（包含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就讀學校或任職

單位、通訊（戶籍）地址、聯絡電話、手機號碼、E-mail信箱及經歷等），無償

提供新竹縣政府蒐集、儲存、分析及運用，以辦理委員聘請作業。

二、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8條第1項第6款規定，機關必須明確告知對您權益的影響，

如您未於本切結書簽名欄中簽名或蓋章，視為不合格。

三、 我同意獲聘為青年諮詢委員後，應積極參與本府邀請之相關會議或活動，並提供

策進建議。

四、 我同意獲聘為青年諮詢委員後，負有蒐集及傳遞青年意見之任務，並應適時宣傳

或支援本府各項政策及服務措施。

五、 我同意獲聘為青年諮詢委員後，應積極參與本會舉辦之委員會議或小組會議等，

會議出席率狀況將列入下次遴選作業參酌。

六、 我同意獲聘為青年諮詢委員後，應遵守並執行會議相關決議事項，並得由本府將

相關情形統計，列為下次遴選作業參酌。

七、 我同意委員於聘期內倘若有損害本府聲譽之情事及一年內無正當理由或未完成請

假程序而缺席超過二次者，得由業務單位報請大會解聘之。

八、 我同意青諮會為任務編組，委員為無給職。

九、 我同意非設籍於本縣或設籍本縣而於外縣市就學、就業之委員，參與大會之交通

費，得由新竹縣政府教育局依規定上限內決定補助額度，委員不得異議。

此致

新竹縣政府

簽名或蓋章：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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